关于做好现场复核工作的几点提示
各有关高职院校：
为进一步规范诊改复核工作，提高复核工作实效，严格复核工作纪律，保证复核工作持续健康发展，现就诊改复核工作期间的有关要求提示如下：
1.学校和专家组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。
2.专家组复核工作不得影响学校正常工作和教学秩序。
3.校领导除参加复核汇报会及总结反馈会以外，其他工作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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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学校指派1名工作人员具体与专家组秘书做好各项对接工作，可为每个专家工作小组指派1名联络员做好协调工作，不必为每个专家配备联络员。
5.学校就近按规定安排专家住宿，不得超标，不必提供额外的生活用品。提供信息资料的U盘容量适宜即可。
6.学校原则上在校内安排专家组用餐，按规定标准提供工作餐，复核期间不得以任何理由安排各种形式的宴请。
7.学校本着坚持节俭、注重实效的原则，安排交通用车。
8.学校对诊改复核工作可进行综合报道，但须经复核专家组长审阅。不要每天发布专家工作动态。
9.专家劳务费标准执行省厅和学校有关规定。
10.复核工作全程接受社会和广大师生员工监督。

